黄山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改造项目相关检测报告与论证报告
一、场地安全与地质灾害危险性论证报告
1.1 论证目的
针对本项目场地是否存在滑坡、泥石流、洪涝、危险化学品、电磁辐射、含氨土壤等危害，论证场地建设的安全性与可行性，为项目审批与设计提供依据。
1.2 论证依据
1.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GB 50413-2007）
2.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
3.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4.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
5. 本项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水文景观资料、场地现状图
1.3 场地安全论证
1.3.1 地质灾害危险性论证
1. 滑坡、泥石流：场地为练江河谷阶地，地形平坦，坡度 < 3°，无松散堆积物与冲沟，不具备滑坡、泥石流形成条件，地质灾害危险性低。
1. 洪涝灾害：场地局部标高 < 120.5m，接近练江历史最高洪水位，存在短时内涝风险；项目已规划建设防洪堤、雨水管网、海绵城市设施，可有效抵御 50 年一遇洪水，洪涝风险可控。
1. 地震灾害：场地抗震设防烈度 Ⅵ 度，场地类别 Ⅱ 类，无液化土层，地震稳定性良好，地震灾害危险性低。
1.3.2 危险化学品与易燃易爆危险源论证
9. 场地周边 500m 范围内无危险化学品仓库、加油站、易燃易爆生产企业等危险源；
10. 项目改造后业态以文化展示、文创商业、居民生活为主，不涉及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无新增危险源，符合安全要求。
1.3.3 电磁辐射与土壤污染论证
1. 电磁辐射：场地周边无高压输变电设施、大型通信基站、广播电视发射塔等强电磁辐射源；区域电磁环境监测值≤0.4V/m，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要求，无电磁辐射危害。
1. 土壤污染：场地为城镇建成区，历史上无工业生产活动；土壤检测结果显示，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等指标均满足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无含氨土壤及其他污染危害。
1.4 论证结论
13. 场地无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洪涝风险可通过工程措施消除；
14. 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及电磁辐射危害；
15. 土壤环境质量良好，无污染；
16. 结论：本项目场地安全，适宜建设。


二、建筑结构安全性检测报告
2.1 检测目的
对项目范围内 12 栋既有建筑进行结构安全性检测，评估建筑现状安全等级，为修缮加固设计提供依据。
2.2 检测依据
17.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
18. 《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规范》（GB 50779-2012）
19.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
2.3 检测内容与方法
1. 外观与损伤检测：现场普查建筑墙体开裂、木构件腐朽、屋面渗漏、基础沉降等损伤情况；
1. 材料性能检测：
1. 砖石砌体：采用回弹法检测抗压强度，取样 15 组；
2. 木构件：采用木材含水率测定仪、力学试验检测腐朽程度与强度，取样 10 组；
1. 结构变形检测：采用全站仪检测墙体倾斜、楼面挠度，评估结构变形情况；
1. 抗震性能评估：结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评估既有建筑抗震构造措施与抗震承载力。
2.4 检测结果

	建筑编号
	结构类型
	主要损伤情况
	材料强度
	变形情况
	安全等级

	1-6#
	砖木结构
	局部墙体开裂（宽度 < 2mm）、木构件轻微腐朽
	砌体抗压强度≥7.5MPa，木材强度满足要求
	倾斜率 < 0.3%，无明显沉降
	B 级（基本安全）

	7-10#
	砖木结构
	屋面局部渗漏、木构件腐朽较明显
	砌体抗压强度≥7.0MPa，木材强度局部不足
	倾斜率 < 0.4%，无明显沉降
	C 级（需加固）

	11-12#
	砖木结构
	墙体开裂（宽度 2-5mm）、基础轻微潮湿
	砌体抗压强度≥6.5MPa，木材强度不足
	倾斜率 < 0.5%，无明显沉降
	C 级（需加固）


2.5 检测结论
24. 1-6# 建筑安全等级为 B 级，仅需常规修缮；
25. 7-12# 建筑安全等级为 C 级，需进行木构件加固、墙体修补、基础防潮处理；
26. 所有建筑均满足 Ⅵ 度抗震设防要求，经修缮加固后可安全使用。


三、防洪排涝专项论证报告
3.1 论证目的
论证项目防洪排涝工程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确保场地在暴雨、洪水情况下的安全。
3.2 论证依据
27.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
28. 《歙县城市防洪规划》
29. 练江水文资料、场地地形图
3.3 防洪排涝方案论证
1. 防洪标准：按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练江历史最高洪水位 120.5m，场地防洪堤堤顶标高≥122.0m；
1. 排涝标准：按 30 年一遇暴雨标准设计，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 3 年，调蓄池有效容积≥500m³；
1. 工程措施：
1. 东侧沿练江建设防洪堤，长度约 200m，堤顶标高 122.0m；
2. 完善场地雨水管网，采用雨污分流，设置 3 座雨水泵站；
3. 采用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海绵城市技术，渗蓄雨水≥30%；
1. 效果论证：经水文计算，项目防洪排涝工程可有效抵御 50 年一遇洪水和 30 年一遇暴雨，场地无内涝风险。
3.4 论证结论
34. 防洪排涝工程方案符合国家及地方规范要求；
35. 工程措施可行，可有效消除场地洪涝风险；
36. 结论：本项目防洪排涝安全可靠。


四、历史建筑保护与环境影响论证报告
4.1 论证目的
论证项目改造对历史建筑、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的影响，确保历史保护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4.2 论证依据
37.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38. 《徽州古城保护规划》
39. 本项目环评报告、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4.3 论证内容
1. 历史建筑保护：项目采用 “修旧如旧” 原则，不改变建筑形制与风貌，仅对损伤部位进行加固修缮，对历史建筑无破坏影响；
1. 生态环境影响：施工期扬尘、噪声、废水等污染可通过环保措施控制，运营期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无明显不利影响；
1. 社会文化影响：项目激活街区活力，传承徽州文化，保留原住民，具有显著正面社会文化效益。
4.4 论证结论
43. 项目符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对历史建筑无破坏；
44. 对生态环境影响可控，具有正面效益；
45. 结论：本项目建设与历史保护、生态保护协调可行。

